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应征入伍公告

一、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流程

1. 网上报名：8 月 15 日前，有应征意向的毕业生登录“全国

征兵网”（www.gfbzb.gov.cn）进行报名。 

2. 初检初审：按照兵役机关的统一安排，应征报名毕业生参

加身体初检、政治初审。初检初审合格的毕业生择优确定为预征对

象。 

3. 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应届毕业生可在学校所在地或者入

学前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选择一个作为自己参军入伍的应征

地。征兵开始后，应征地兵役机关会将具体上站体检时间、地点通

知毕业生，可根据通知要求参加应征地县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体格

检查，并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同步展开政治联考工作。 

4. 预定新兵：县级征兵办公室对体检和政考双合格者进行全

面衡量，确定预定批准入伍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确定学历高的

毕业生为预定新兵。 

5. 批准入伍：体检、政考合格并经公示的，由县级征兵办公

室正式批准入伍，发放《入伍通知书》。 

注意：男女生报名时间、流程略有不同，具体请登录“全国征

兵网”了解。 

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优惠政策 

1. 优先征集：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优先审批定兵、

优先安排使用，大学生参加体检开辟绿色通道。 

2. 优待政策： 

（1）国家对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

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标

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 12000 元。 

（2）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家庭优待金，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3. 选用培养： 

（1）选取士官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确定军衔等级和工

资起点标准时，其在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的年数视同服役

时间。服义务兵役期满首次授予士官军衔级别，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毕业生，授予中士第 1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授予中士第

2 年。 

（2）士兵提干：对于表现优秀，在服役时间、现实表现、政

治要求、军事素质、年龄及身体心理等方面符合部队有关规定，具

有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的高校毕业生可选拔为军

官，具体办法按照关于从大学生士兵中选拔军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

定执行。 

（3）报考军校：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经省

招生办公室专科统一录取且取得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士兵可以

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次招生考试，录取的入有关军队院校学

习，学制两年，毕业合格的列入年度生长干部毕业学员分配计划。 

（4）保送军校：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

选拔，年龄放宽 1 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推荐对象，选拔办法按

照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有关规定执行。 

4. 考试升学： 

（1）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现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 年内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 

（2）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考条件的，退役后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3）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凡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均可报考。

自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起，“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

生招生计划由目前的每年 5000 人扩大到 8000 人，并重点向“双

一流”建设高校倾斜。 

（4）高职（专科）毕业生及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

退役后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或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自 2022 年专升本招生起执行。 

（5）高校毕业生退役后参加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

考试的，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 10 分。 

5. 就业服务： 

（1）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

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

报到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按照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给经

济补助，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其免费参加职业教

育、技能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并推荐就业。 

（3）退役士兵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

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服现役年限计算为工龄。 

（4）基层工作人员招录： 

①乡镇补充干部、基层专职武装干部配备时，注重从退役大学

生士兵中招录；对返乡务农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鼓励通过法定程序

积极参与村居“两委”班子的选举。 

②在军队服役 5 年（含）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士兵可以报考面

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位，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定

向考录计划，优先录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5）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

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

业指导等就业服务。鼓励地方政府整合资源，为退役大学生士兵创

业提供场地、资金、服务等支持，帮扶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详细内容请登录“全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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